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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5年4月6日印發 

 

院總第 1037 號 委員提案第 18762 號

 

案由：本院委員洪慈庸、林昶佐等 17 人，鑑於當今台灣社會經濟發

展出現「M 形化」現象，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少數人掌握多

數資源卻浪費無度，而眾多經濟弱勢者則因所得停滯、物價

上漲或突生變故而生活陷於困境，難以溫飽。為避免物資浪

費，達到物盡其用，並照顧經濟弱勢民眾，保障其基本生活

品質，維護其人性尊嚴，使社會安全制度更加完善，政府應

積極推動設置食物銀行，以實物給付之方式，與現行以現金

給付為主之社會救助制度互補，特擬具「食物銀行法草案」

。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洪慈庸  林昶佐   

連署人：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劉建國  徐永明  吳焜裕  黃秀芳  黃國昌  

林靜儀  鍾孔炤  吳玉琴  蔡易餘  趙正宇  

顧立雄  陳怡潔  陳曼麗  王定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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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銀行法草案總說明 

根據聯合國國際糧農組織 2013 年報告指出，全球每年在生產及消費過程中，浪費的食物高達

13 億噸，其中 46%糧食浪費發生在食物供應鏈的最終端，亦即零售商與消費者，而在零售和消費

過程中的浪費往往在中高收入的國家最高，它佔了總損耗的 31~39%，高過於在低收入國家的

4~16%。而我國環保署統計亦指出，台灣在 2010 年浪費的食物高達 275 萬噸，足以讓 26 萬低收入

戶食用 20 年。相對地，全球卻有超過 8 億 4,000 萬人生活於於飢餓中。 

近年全球社會經濟發展普遍出現「M 形化」現象，台灣近年來也出現人民實質所得倒退、貧

富差距日益擴大之現象，導致生活於貧窮線下人口大幅增加。弱勢人口面對社會環境的改變最為敏

感，一旦遭遇失業、傷病等突發狀況，往往生活陷於困境，需要政府或民間公益組織的救助。 

我國社會救助以現金給付為主，近年來社福預算大幅增加，已造成政府財政重大負擔，且發

放補助或津貼之方式，常引發公平性問題，或者領取補助者使用金錢欠缺規劃，浪費政策美意。因

此，政府在推動社福工作時，應擺脫過去「發錢了事」之心態，建立新型態的實物給付模式，與現

金補助相輔相成，完善社會安全網路。 

世界先進國家近年來致力於防止食物或資源浪費，促進資源的有效利用。例如法國國會曾立

法強制餐廳要提供食物打包服務，2016 年 2 月更修正通過反浪費食物法案，要求大型超市應將未

售出食物捐贈慈善團體，不得任意銷毀或任其腐壞。食物銀行起源於 1960 年代的美國，目前已推

行到全世界，而台灣民間早有慈善團體、善心人士提供類似食物銀行之服務，更有地方政府制訂自

治條例，積極推動食物銀行。 

然而我國現行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制度仍以現金給付為主，且規定散於眾多法規，若要逐一

修正，納入實物給付制度，不符立法效率，且易掛一漏萬。再者，食物銀行之推動涉及公共利益，

並涉及政府補助、租稅等公權力事項，為營造良好推動環境，應有制定專法規範之必要。 

為避免物資浪費，達到物盡其用，並照顧經濟弱勢民眾，使社會安全網更加完善，爰擬定「

食物銀行法」草案（以下簡稱本法），共計二十一條，其重點內容如下： 

一、本法之立法目的。（草案第一條） 

二、本法之主管機關。（草案第二條） 

三、本法之用詞定義。（草案第三條） 

四、中央主管機關權責。（草案第四條） 

五、食物銀行設立、運作之法源依據。（草案第五條、第六條） 

六、本法主要協助對象。（第七條） 

七、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食物銀行之補助及協助。（草案第八條） 

八、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申請或經通報為適用實物給付救助者，應建立名冊，並主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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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相關資訊。（草案第九條） 

九、食物銀行募集或接受物資捐贈之法源。（第十條） 

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協助食物銀行辦理物資之檢驗，以維護物資之衛生、安全及品質

。（第十一條） 

十一、食物銀行物資過剩得轉贈相關單位。（草案第十二條） 

十二、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得收購生產過剩農產品，提供食物銀行發放。（草案第十三條） 

十三、機關、學校、部隊及公營事業得捐贈多餘物資供食物銀行發放。（草案第十四條） 

十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轉介有實物給付需求者名單給民間自辦之食物銀行。（草案第

十五條） 

十五、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表揚對食物銀行推動有重大貢獻人士。（草案第十六條） 

十六、捐贈食物銀行之物資得適用所得稅法列舉扣除額之規定。（草案第十七條） 

十七、善意捐贈物資致他人受損害者，非出於故意或重大過失，得免除或減輕其法律責任。（草案

第十八條） 

十八、食物銀行募集之物資得提供救災使用，救災剩餘物資亦得轉贈食物銀行。（草案第十九條） 

十九、中央主管機關應將各直轄市、縣（市）推動食物銀行之績效列入社福評比，並給予補助與獎

勵。（草案第二十條） 

二十、本法之施行日期。（草案第二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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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銀行法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健全食物銀行之發展，促進資源有

效利用，保障經濟弱勢者基本生活品質，以

維護其人性尊嚴，特制定本法。 

本法之立法目的。 

第二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

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

為縣（市）政府。 

本法之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食物銀行：指以非營利為原則，募集食

物或物資，提供受助者生活所需食物或物

資者。 
二、實物給付：指以非現金發放方式，提供

受助者生活所需之食物或物資。 

本法之用詞定義。 

第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輔導、補助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設置食物銀行，並建置全

國性物資數量管理系統，有效管理與運用物

資。 

一、中央主管機關應輔導及補助地方政府設置

食物銀行。 
二、為求資源有效利用、互通有無，中央主管

機關應建置全國性的物資數量管理系統。 

第五條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視實際

需要及財務狀況，自行或委託以公益為目的

之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成立食物銀行，以實

物給付服務方式辦理社會救助事項。 
受託團體辦理食物銀行業務無法達成約

定成效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令

其限期改善，逾期不改善或無法改善者，得

終止委託。 
民間團體得申請設置食物銀行，辦理食

物銀行之社會救助事項。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可自行或委託公益

性社團法人、財團法人成立食物銀行。 
二、受委託團體無法達成約定任務時，地方主

管機關得令其限期改善，逾期不改善或不

能改善者，得終止委託。 
三、民間團體亦得申請設置食物銀行辦理社會

救助事項，然考量民間實物救助型態甚多

，政府應以鼓勵為原則，不宜管制太多。 

第六條 食物銀行之設置程序、申請食物銀行

實物給付者之資格、優先順序、可接受實物

給付之期間長短、實物種類及相關事項，由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並報中央

主管機關備查。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視社會經

濟狀況及當地生活水準，定期檢討前項辦法

。 

一、授權地方主管機關訂定食物銀行運作等相

關辦法。 
二、經濟弱勢者最易受外在社會經濟環境變動

影響，地方主管機關應定期檢討相關辦法

。 

第七條 本法救助對象應廣納經濟弱勢者，並

以具急迫性、無法維持基本生活水準或未領

取政府提供之現金給付者為優先。但不以具

一、本法之目的在照顧經濟弱勢，確保其基本

的生活水準，考量資源有限，應以具急迫

性、未領政府補助者為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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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法定社會救助或各項補助請領資格為限。 二、各級政府推動社會救助時，常依相關法令

規定，設置請領資格，造成眾多不符請領

資格卻生活陷於危困者無法接受救助。因

此，應依實際需求認定，不宜以現行各種

救助、補助資格為唯一認定標準。 

第八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編列預

算，補助受委託團體辦理食物銀行業務，並

協助受託團體取得辦理實體食物銀行所需之

空間及必要協助。 
民間自行設置食物銀行者，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得提供必要之輔導或協助。 

地方政府應協助取得辦理實體食物銀行之空間

及編列預算提供相關補助。 

第九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通報

或申請建立名冊，並定期更新，且應主動提

供食物銀行相關資訊。 
教育人員、保育人員、社會工作人員、

醫事人員、村（里）幹事、警察人員因執行

業務知悉有實物給付需要之個人或家庭時，

得通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知悉或接

獲前項通報後，應派員調查，依法提供食物

給付。 

一、主管機關應建立名冊及主動提供相關資訊

。 
二、參酌社會救助法之規定，鼓勵教育人員、

保育人員、社會工作人員、村里幹事、警

察人員通報。 

第十條 食物銀行得募集或接受捐贈財物，其

募集行為及管理準用公益勸募條例之規定。

但勸募期間不受該條例第十二條最長為一年

之限制。 

食物銀行得準用公益勸募條例之規定，募集或

接受捐贈物資，但考量其追求永續運作精神，

其募集期間不受該條例最長一年之限制。 

第十一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協助

食物銀行檢驗受贈物資，以確保其安全、衛

生及品質。 

地方政府相關機關應積極協助檢驗物資，以確

保其安全、衛生及品質。 

第十二條 食物銀行物資過剩者，得轉贈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其他食物銀行或公

益團體。 

得將有餘物資提供其他從事相關公益活動的團

體。 

第十三條 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得收購生產過剩

之農產品，提供食物銀行辦理實物給付業務

。 

考量台灣因季節因素，農產品常有生產過剩而

價跌暴跌之情形，農業主管機關得以合理價格

收購農產品，並得將之轉贈食物銀行。 

第十四條 各級政府機關、學校、部隊、公營

事業過剩之物資，得捐贈食物銀行，辦理實

物給付業務。 

鼓勵機關、學校、部隊、公營事業將多餘之物

資捐贈給食物銀行。 

第十五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自

行辦理食物銀行績效優良者，得轉介有受實

物救助需求者。 

對於民間自行辦理之食物銀行績效優良者，地

方主管機關得視其經營能量，轉介有受實物救

助需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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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對於捐贈食

物銀行物資或辦理食物銀行相關事項，有重

要貢獻者，得予表揚。 

對於捐贈物資及辦理食物銀行相關事項，有重

要貢獻者，得予表揚。 

第十七條 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捐

贈食物銀行之物資，得依稅捐稽徵機關核定

之價格，適用所得稅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

款第二目列舉扣除之規定，但最高不得超過

綜合所得總額百分之五。 
前項物資價格之核定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捐贈物資得適用所得稅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

款第二目列舉扣除額之規定，但其扣除額度最

高不得超過所得總額百分之五。 

第十八條 自然人、法人、非法人團體捐贈之

物資致他人受損害者，其行為非出於故意或

重大過失者，得減輕或免除民事、刑事或行

政責任。 

為鼓勵善舉，捐贈物資若造成他人權利受損害

時，其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重大過失者，得減輕

或免除法律責任。 

第十九條 發生重大災害時，食物銀行之物資

得立即供應災民與救災人員使用。 
中央主管機關得協調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調用非災區食物銀行多餘物資。 
救災結束後剩餘物資或災害現場供應之

物資超過需求時，得轉贈食物銀行。 

一、發生重大災害時，為避免緊急危難，食物

銀行募集的物資得立即提供救災使用；捐

贈救災之物資超過需求或救災結束仍有剩

餘時，亦得轉贈食物銀行。 
二、中央主管機關得協調災區地方政府調用非

災區食物銀行多餘物資，以求時效。 

第二十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將各直轄市、縣（

市）食物銀行辦理績效，納入全國社會福利

業務推動考核指標。 
中央主管機關得視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辦理食物銀行績效，給予補助及獎勵

。 
前二項之考核、補助及獎勵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為督促地方政府積極推動食物銀行，中央

主管機關應該將地方政府辦理績效列入社

會福利業務考核。 
二、中央主管機關得依據前項考核成績，給予

地方政府補助及獎勵。 

第二十一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施行日期。 

 


